
东北大学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（试行）

为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充分调动学生奋发向

上、刻苦学习的积极性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社

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，建设优良的校风和

学风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、个性发展，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

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优秀学生奖学金

（一）评定资格

1.凡在校学习一学年以上，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

领导，遵守学校有关规章制度，热爱所学专业，勤奋学习的

全日制在籍本科生均可参加评定。

2.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其奖学金评定资格。

（1）当学年内受到学校纪律处分者；

（2）经学校研究认定不能评定者。

（二）评定等级、比例及标准

等级 比例 标准

一 3% 2000 元/人·年

二 10% 1000 元/人·年



三 20% 600 元/人·年

（三）评定程序

优秀学生奖学金由校学生工作处负责指导，学院依据

《东北大学本科生综合测评实施细则》组织评定。每学年评

定一次（毕业生评定一个学期），评定程序如下：

1. 学生班级对符合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资格和条件的

学生进行综合测评排序，学生本人须对排序结果进行确认；

2. 根据本办法规定的优秀学生奖学金等级和比例，经

辅导员（班主任）会同班级、专业、年级代表组成的学生评

审小组讨论确定名单后，汇总到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；

3. 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将拟获奖学金学生名单报学院

主管领导审核后，在学院内进行公示；

4. 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将评定结果报学院院长审批后，

由计划财经处负责将奖学金一次性发给学生本人。

二、专项奖学金

专项奖学金用于奖励那些能见义勇为，敢于同坏人坏事

做斗争，使国家财产或人民利益免受损失的个人或集体。专

项奖学金由学院提名，校学生工作处审核，报请校主管领导

审批。奖学金额为：1000-10000 元。

三、命名奖学金



为了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，促进科学水平不断提高

和培养优秀人才，鼓励全日制在籍本科生勤奋学习、刻苦钻

研、回报社会，许多单位或个人在东北大学设立各类命名奖

学金。具体评选办法依据各类命名奖学金章程执行。命名奖

学金之间不能兼得，命名奖学金和学校优秀学生奖学金、专

项奖学金可兼得。

四、本办法的解释权归东北大学学生工作处，本办法自

公布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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